
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財團法人感恩聖仁社會福利慈善基金會             (附件二) 

蒐集個人資料告知事項與書面同意書 

 
依據《個人資料保護法》等相關規定，以下告知事項請 台端詳閱：  

一、告知事項： 

1.蒐集個人資料單位：財團法人感恩聖仁社會福利慈善基金會(以下簡稱本會)。  

2.蒐集之目的：國內大學院校經濟弱勢學生助學金申請及給付行政。  

3.個人資料之類別：包括個人資料中之識別類（姓名、住址、戶籍地址…）、特徵類（年齡、性

別、出生年月日、身分證字號…）、家庭情形、與其他(申請助學金事由、(中)低收入戶證明資

料及相關證明文件…等)說明，以利本會審核是否構成助學金發放條件判斷。 

4.個人資料利用之期間：自台端參加助學金申請活動之日起一年內。 

5.個人資料利用之地區：本基金會利用範圍，僅限於台灣、金門、澎湖、馬祖等地區利用，且不

會移轉至其他境外地區利用。 

6.個人資料利用之對象及方式：由本會該業務承辦人員於辦理該活動之特定目的必要範圍內，依

通常作業所必要之方式利用此個人資料。   

7.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三條規定台端得行使之權利及方式：台端得向本會承辦該項業務單位財團

法人感恩聖仁社會福利慈善基金會提出申請，以查詢、閱覽、製給複製本；或補充／更正、請

求停止蒐集、處理、利用或刪除個人資料內容之一部或全部。（註：參加人申請查詢、閱覽、製

給複製本時，將酌收必要成本費用。） 

 

二、台端填寫個人資料後，以任何方式遞送至本會收執時，均視為台端已同意其所填寫之個人資料，

供本會於辦理助學金發放活動之特定目的必要範圍內處理及利用；此外，台端可自行決定是否填

寫相關之個人資料欄位，若台端選擇不願填寫，將無法參加本次活動所提供之相關後續服務。  

 

三、個人資料安全措施：本會將依據相關法令之規定建構完善措施，保障台端個人資料之安全，敬請

協助配合，謝謝。 

 

＊以上內容，本人已閱讀完畢＊ 

□ 同意       □ 不同意 

（上述同意或不同意請務必表示意見） 

請簽名或本人用印 

□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中   華   民   國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
